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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罘刻石之罘刻石，，魂归何处魂归何处？？
张广育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舆地广记舆地广记

黄县地名之黄县地名之
““央央””与与““屋屋””

王东超

当代几乎所有介绍芝罘岛
的资料都告诉我们，岛上曾有
的秦始皇刻石大约在明朝就已
被沉入海底。这早已成为共
识，对于烟台人来说，这似乎
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永远的
遗憾。

这 一 说 法 最 早 来 自 清 康
熙十二年（1673）《福山县志》

“古迹”条目：“李斯碑 在之罘
山巅。秦始皇东游，命斯勒石
为纪……后因乞搨者多，乡人
推之海中。碑座尚存。”

乾隆二十八年（1763）《福
山 县 志》完 整 复 述 了 上 述 说
法。这本县志还载有清代著

名学者文人慨叹刻石沉海的
诗文，但他们谈到此事，却或
明或暗地表露怀疑之意。清
顺治十一年举人萧文蔚的古
体诗“秦碑”有句：‘推入岩根
随浪剥’；这与“推之海中”已
有明显不同。康熙年间举人
萧程俨的文章“之罘石刻记”
则说：“碣归何地？或云沉之
水底，或云碎而置之瓦砾，杳
不可踪矣。”不论沉之水底或
者置之瓦砾，他认为都只是一
种说法——“或云”而已。

这里须对秦刻石的体量和
形状略加说明：秦刻石准确的
名称是碣。《说文》：“碣，特立之

石”，本指自然状态的高耸巨
石。用作“昭告于天”的刻石时
须稍加平整，以便于刻字，并使
略具上收下阔之状。南宋施宿
《会稽志》和清阮元《山左金石
志》曾分别记载会稽秦刻石和
琅琊秦刻石的详细尺寸。据此
粗略计算可知，它们高逾 4.5
米、底宽约 2 米、厚约 0.8 米，重
量约 15 吨。想必之罘秦刻石
也是如此。这样的扁方体巨
石，要沉没于深海之中使之“杳
不可踪”，确非易事！

清代两本福山县志的上述
说法有根据吗？我们须向前查
找明代文献。

有一些地名用字，可以反映立村之初的
情境，也可以体现特殊地形、地貌在方言中的
命名。

潍坊沿海地区至少有 7处带“央”字的地名，
分别是寿光央子村、菜央子村、寒亭央子街道、
蔡家央子一村、蔡家央子二村、崔家央子村、林
家央子村。据蔡姓家谱记载，明洪武二年，蔡姓
在俗称“央疙瘩子”的高处定居，遂以姓氏取名
蔡家央子，其他几处地名的记载与之相似。东
营广饶有央上一村、央上二村、央上三村、央上
四村、央上五村，最高的小高地即名“央疙瘩”。
由此可知，这些村名中的“央”与当地方言词“央
疙瘩子”有关，取“高地”义。

《龙口市村庄志》龙港街道“央格庄”条：“相
传明末清初，镇内刘家村刘开汉的三个儿子，为
了出海捕鱼方便，迁到央格庄旧址，当时村东有
七棵白杨树，故叫七棵树庄。村西有一片杨柳
树，以后又改名为大柳树杭，继而又改为墩上，
至民国成立，改名为壤格庄。‘壤’字谐音，成现
在的央格庄。”高地曰墩曰埠。央格庄曾名“墩
上”，则此处在一马平泊的海边算得上是块高
地。河北有些地方给小土山叫“疙瘩”。1925 年
《献县志》：“土阜谓之疙瘩。”冀鲁官话区带“疙
瘩”的村名有很多，均与土岗、土阜、沙丘等地形
有关。“央”则表位置居中。《荀子·正论》：“今人
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其剑戟而逐之，不
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杨倞注：“央渎，
中渎也。”这里指的是院子的出水沟。

综上，央格庄的建村当与冀鲁官话区的移民
有关。他们还保留着住在高处的习惯，在海边
找了处高地，以之为中心定居下来。或许当时
即以“央疙瘩子”为村名，因为“格”作为地名用
字与“家”同，如东莱街道李格庄：“明洪武三年
（1370），李姓由山西小云南大槐树迁来并入李
格庄社三甲籍。与当地李姓一支合称李格庄。”

“李格庄”就是“李家庄”，指的是由李姓建的村
庄，而“央格庄”显然不是以姓氏名村的，当年可
能叫作“央疙瘩子”，是以地形名村，后来发现这
个方言村名如羊群里蹦出个驴驹儿，与周边村
庄格格不入，遂从众改叫“央格庄”。

山东以“屋”为通名的地名近200处，主要分
布在青岛、烟台、东营、潍坊四地。地名中“屋”
字多结合姓氏出现，如张家屋子、马家屋子。从
地名志的记载来看，这些村落立村者或因需看
护山林、芦苇地，或因饥荒、战乱，迁至当地落脚
筑屋，后逐渐发展为聚落。最初因命名可取特
征物较少，遂以立村者的姓氏或简单地貌后加

“屋”“屋子”命名。
《龙口市村庄志》七甲镇“王屋村”条：“王姓

始祖于明朝宣德年间由云南迁来，系占山户。
张姓始祖于明末从云南迁来，村庄建在王屋山
下，取名王屋村。”康熙《黄县志·山水》：“王榆
山，东南三十里。相传有王姓者始种榆于此。”
乾隆《黄县志·山川》：“王榆山，东南三十里。相
传有王姓者始种榆于此。今多呼为王屋山。”自
乾隆县志始称王榆山为王屋山，则王屋乃移民
立村，以村名山。

《龙口市村庄志》田家镇（现归入七甲镇）
“大草屋村”条：“明万历年间，王氏兄弟二人由
本县毡王家迁此盖起一栋草房定居，取名草屋
村。十几年后兄弟分居，弟迁至河下游安家，取
村名‘小草屋’，原草屋随之改为‘大草屋’。”这
也比较符合带“屋”地名的命名方式。

现在我们再回头讨论明末
之罘刻石消亡的过程。

明代后期书法热和收藏热
盛行，之罘秦篆一时成为耀眼
的明星，受到官民各界热捧。
萧文蔚的诗句“大官乞搨常逾
百，小户输钱每逾千”（上百的
官员前来拓印，普通士众买张
拓片得用钱超千），可见热到什
么程度。在本已风化严重的石
面上不计后果反复捶拓的结
果，终于仅剩的十几个字也被
磨平。到最后时刻，它已彻底
失去利用价值。这时，还要以

“摹印繁多”为它消亡之“故”，
说它“为民害，故亡”，这显然是
借口，是托词。

所谓“亡”，含义十分模糊，
怎么亡的？砸碎了，烧崩了？
还是神秘消失了？作为官府，
对如此重要的文化珍品的最终
结局，对上司，对百姓，都必须
有个明确交待。如此巨大的刻
石会突然消失，而官府对其去
向竟然一无所知，只用极其含
混的“故亡”二字加以应付。毫
无疑问，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

么秘密。
府志的用语“为民害，故

亡”，有嫁祸于民之嫌。但如真
是民众所为，官府很容易会查
个水落石出，志书里也必有明
确记载，而不会是含混不清、闪
烁其词的“故亡”二字。而且如
上所述，刻石到最后已无“摹印
繁多”的问题。再说，即使摹印
繁多的时候，刻石对于岛上为
数不多的民众来说，难道仅仅
是麻烦，而不是赚取服务费的
摇钱树吗？

秦刻石中的峄山刻石，南
北朝时被人为破坏。先是北魏
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将其推倒；
到唐代被当地民众聚薪烧裂。
此事被《水经注》等多种古籍记
载。杜甫诗“峄山之碑野火焚”
也指此事。人为的物理性的破
坏 定 会 留 下 痕 迹 ，而 著 之 史
籍。不会像之罘刻石这样，神
秘消失，无影无踪。

看来这背后隐藏的秘密，
有可能是地方官出于某种特殊
目的对其做了特殊的处置。

一种可能是当地官员出于

官场应付和捞钱的目的，不加
控制地任由来客捶拓刻石，造
成其过度损坏。某上司有意追
查，地方官为逃避责任，上下串
通，令它神秘失踪。另一种可
能是地方官见到刻石的残破不
堪，动了恻隐之心，想为后人保
留下仅余模糊字迹的碣体，而
将其掩埋于某处。

我们从萧文蔚等人的诗文
中可以看到，清朝文人对已消
失的刻石满怀眷恋与惋惜之
情。明朝的官员与文人在面对
残破不堪的刻石之时，其心情
自会更加热切。明代晚期，一
般官员多具有雅好文物收藏、
喜爱书画等文人素养。有人在
最后时刻，面对遍体鳞伤、字迹
剥蚀殆尽的刻石，心生怜悯，良
知萌发，觉得有责任加以保护，
于是合谋设计令其消失，实际
是秘密深藏。这是否也是一种
合理推测？

之罘刻石，魂归何处？

作者注：李风海先生为本文
提供明泰昌《登州府志》，特表感谢。

明嘉靖十二年（1533）《山
东通志》：“之罘山石刻……在
府（指登州府）境之罘山上，有
二 ，一 刻 十 九 字 ，一 刻 六 十
字。”很明显这是经现场仔细
察看，并经官方确认的结果，
证明当时东顶上的东观刻石和
西顶（老爷顶）上的之罘刻石
都在。它们正面（阳面）铭文
大概已剥蚀殆尽，尚存文字应
该都在背面（阴面），是秦二世
诏书。余六十字者应是西顶上
的之罘刻石。余十九字者应是
东顶上的东观刻石，东观刻石
曾遭严重破坏，背面刻字曾被
整体凿去约一半。此石可能早
就坍塌不堪了，所以后世说起

“秦碑”，往往单指西顶上的之
罘刻石。

留存至今的明万历二十八

年（1600）《福山县志》，虽已残
缺，幸运的是在“之罘山”条目
中尚留有如下记载：“史记，秦
始皇二十九年东巡之罘，刻石
而还。有李斯篆文十七字，岁
久剥落。”这表明当时只剩下西
顶上的之罘刻石，而且仅有十
七字可辨。故东顶上的东观刻
石应该是消失于 1533 至 1600
年之间。

二十年以后，明泰昌元年
（1620）《登州府志》记载：“之
罘山石刻……在福山县之罘山
上，有二，俱李斯篆，一刻十九
字，一（刻）六十字。后因摹印
繁多，为民害，故亡。”这时，两
块刻石都不见了。二十年前尚
在的西顶上的之罘刻石，现在
也 消 失 了 ，它 消 失 于 1600 至
1620年之间（即万历后期）。

以上三件明代史料清楚地
勾画出之罘秦刻石的消亡轨
迹：1533 年，存二，都有字；到
1600 年，存一，仅有 17字；再到
1620年，全部消失。

很 清 楚 明 代 史 料 并 没 有
“推之海中”的说法。显然清代
福山县志的记载并无史料依
据，那便可能是依据当时流行
的传言。大多数从未到过之罘
岛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从山
顶上推石直接就沉入海底。萧
文蔚到过之罘岛，所以他不信，
他说只能“推入岩根”。其实推
到岩根也不易，因为那是个体
量约 6 立方米、并呈不规则扁
平形的巨石。无奈三人成虎，
而且传言变成了官方地方志的
正规史料，不由得你不信。反
正，过去我也是深信不疑。


